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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格条件
	资格证明文件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和报价产品生产（经营）资质、资格
	（1） 供应商是生产企业的：提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药品生产管理质量规范》的生产厂家资质（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等）。供应商是经销商的：提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经营企业资质（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等）。
（2）提供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含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材料）。
（3）供应商派出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代表不是法定代表人或组织负责人的，应提供派出代表的《授权委托书》及其身份证明。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1）提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承诺函。
（2）提供财务状况报告（以下二者任选其一）：
a.可提供2023年度供应商完整的全套财务报表（至少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扫描件；
b.供应商注册时间截至投标截止日不足一年的，也可提供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公司章程扫描件。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注：1.本章要求供应商提供的以上证明材料均须在有效期内，供应商必须按照本章要求提供证明资料，以上本章所有文件都必须加盖供应商公章（鲜章），如有多页须逐页加盖公章（鲜章）；
2.以上证明材料的扫描件与复印件具有同等效力；
3.本章提供的证明材料是资格性审查的主要依据，未通过审查者做无效响应文件处理。

